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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复核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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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出《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投

资评审退审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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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单位提交补 作出不受理决定，通知建设单位领回送审资

1.填写《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评审申请表》，项目建设单位主要

负责人、项目主管部门分管领导签字、盖章；

2.填写《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评审资料签收清单》，项目建设单

位经办人签字、盖章；

3.填写《建设单位自查说明》，项目建设单位、主管部门盖章；

4.按照结算资料编报要求，提供项目立项文件，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，初步设

计计概算批复，勘察、测绘、初步设计文件，招投标文件，合同文件，施工

图设计（蓝图）、图纸会审记录、审图报告，预算书、工程量清单、工程量

计算书，开工审批文件，设计变更单、工程洽商单、现场签证单，竣工图、

竣工验收文件及结算文件等。


